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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学院推荐2024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（以下简

称推免）工作安排，按照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

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西建大〔2015〕

136 号）和《关于推荐 2024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

究生的通知》（西建大〔2023〕73号）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土木

工程学院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为保证推免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规范，学院成立推免

领导小组、推免工作小组和推免监督小组。

1．推免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张成中 薛建阳

成 员：门进杰 王永亮 苏明周 黄 炜 王军保

宋战平 黄 莺 陈 君 李 锐

推免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推免工作方案、结果的审定。

2．推免工作小组：

组 长：薛建阳

副组长：门进杰 王永亮 苏明周

成 员：谷坤文 屈鹏飞 潘 登 陈智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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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琰 冯雪益 孙浩然

推免工作小组主要负责推免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，工作小组

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人才培养办公室主任担任。

3．推免监督小组：

组 长：王永亮

成 员：田黎敏 叶毅

推免监督小组主要负责推免工作的监督检查，接收并处理师

生的举报和申诉信息。

二、推免类型及申请条件

土木工程学院 2024年推免类型包括正常推免、本硕连读推

免、本硕一体化推免三种类型。

1．所有参加推免的学生均应满足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推荐

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西

建大﹝2015﹞136号）第十一条规定的必备条件，且前三学年必

修课程均已修读，并取得相应学分。

2．正常推免生的学业成绩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前三学年

已修读课程累计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.5（或学业成绩排名位于

专业〈土木工程专业按照专业方向〉年级前 5%且前三学年已修

读课程累计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.0），各门课程无不及格门次，

且外语四级成绩在 425分及以上。

3．本硕连读推免生为通过中期审核的本硕连读招生计划录

取的学生。中期审核取消本硕连读资格者，可参加本硕一体化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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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生报名。

4．本硕一体化推免生仍需满足以下条件：通过中期考核的

本硕一体化培养计划学生，且前三学年已修读课程累计平均学分

绩点不低于 3.0。

三、推免遴选条件

1．所有推免生的综合测评成绩=平均学分绩点+竞赛加分，

每名学生竞赛加分最高不得超过 0.6（不超过 1项）。根据综合测

评成绩，专业或专业方向专用名额按专业（土木工程专业按照专

业方向）进行排序遴选，学科共用名额按学科进行排序遴选。同

等条件下，参军入伍服兵役、有文艺或体育等特长、见义勇为、

对社会有重大贡献（有新闻报道）的学生可优先推荐。

2. 在学校推免结果公示结束之前，拟推荐的人员如有取消

或放弃资格，后备人员直接递补相应名额。

3．平均学分绩点包括主修专业所有修读课程成绩，不含辅

修专业课程成绩。竞赛加分按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

业竞赛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西建大﹝2018﹞159号）等文件有关

规定计算。

4．获奖、论文、专利等截止日期为 2023年 9月 1日。论文、

专利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。学生学分绩点和个

人成绩截止日期为 2023年 9月 7日。

四、推免名额分配方案

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推免指标，综合考核各专业（土木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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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专业方向）学生人数、通过本硕一体化中期考核人数、学业

情况等，土木工程学院 2024年各类推免名额分配如下：

学科
专业/专业

方向

班

数

正常推免 本硕一体化

本硕连读
专业或专

业方向专

用名额

学科共

用名额

专业或专

业方向专

用名额

学科共

用名额

土木

工程

土木工程

（建工）
7 4

4

5

8

6

土木工程

（道桥）
2 1 1

土木工程

（智建）
2 1 1

城市地下

空间工程
2 1 1

交通运

输工程

交通运输 2 1
2

1
2

交通工程 2 1 1

合计 17 15 20 6

如因申报人数不足或资格审核未通过导致名额空出，其空出

的名额纳入相应学科共用名额。学院推荐 1人为后备人选。

五、推免工作安排

推免生选拔程序按照学校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

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西建大

﹝2015﹞136号）和学院的有关规定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1．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推免指标。由工作小组确定各专业

（各专业方向）的各类推免名额，报领导小组和学院党政联席会

议审定后统一公布。

2．符合遴选条件，综合考虑未来发展，有意向申请 202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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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免的学生（三种类型均需）于 2023年 9月 18日（第 4周周一）

18:30前将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4年推免生申请表》和其它相

关佐证材料提交至土木楼 308东人才培养办公室（竞赛加分证书

复印件经认定后需加盖“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工

作办公室”公章并注明获奖等级和加分值）。主动放弃本硕一体

化资格的同学也须同期提交含个人签名的书面声明材料。

3．工作小组对申请推免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，组织专家小

组对所有申请竞赛加分的学生进行答辩考核。竞赛加分答辩时间

2023 年 9 月 19 日 10:00，答辩地点：土木楼 310会议室，采取

现场答辩的方式，答辩重点考核创新质量和个人贡献，对加分奖

项及内容进行审核鉴定，答辩过程全程录音录像。资格审核及竞

赛加分鉴定结果在学院网站上予以公示。

4．初步确定推免生名单，报领导小组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

审定后，在学院网站公示。

5．本硕连读推免生和本硕一体化推免生在公示后应确定本

学院研究生导师。每位研究生导师最多只能接收 2名本校本硕连

读或本硕一体化推免生。

6．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审核。

六、相关说明

1．每人仅能申报一种推免类型。

2．符合遴选条件的学生，在学院推免结果公示结束前自愿

放弃，须提交本人签字的书面材料，推荐排名顺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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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如对推免工作及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结束前以书面

形式向学院推免监督小组进行反映（电话：029-82202712）。

4．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，由土木工程

学院人才培养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4年推免生申请表

土木工程学院

2023年 9月 18日


